
111學年度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-小學部 
雙語部轉校本部 申請須知 

111年 1月 4日主任行政會議通過 
111年 1月 7日校務會議通過 

一、對象：小學雙語部一至五年級學生符合下列資格者。 

二、資格： 

(一)以國內升學為主，學生戶籍設籍臺北市。 

(二)在校成績審查：依 110 學年度已完成之國語、數學、英文段考成績(不含平時成績)各科 

均達 85分以上。 

三、申請方式：提出申請且繳交下列資料： 

(一)申請表。 

(二)戶口名簿影本(外籍生繳交外僑居留證影本、護照影本及依親設籍臺北市之戶口名簿影本)。 

(三)報名費 500元。 

四、申請時間：111 年 5月 2日(星期一)～111年 5 月 13日(星期五)止，08：00～17：00。 

    逾時未完成報名者，不予受理。 

五、筆試時間：111 年 5月 27 日(星期五)下午 4：50～5：40，請攜帶學生證以供查驗。 

六、筆試內容：國語科。 

七、錄取方式：依筆試分數高低擇優錄取。 

八、筆試同分參酌順序：依 110 學年度已完成之國語、數學、英文段考成績(不含平時成績)排序。 

九、缺額遞補方式：筆試通過並有缺額，備取生資格以該學年度為限。 

十、小學階段轉部以一次為限，不得再轉回原部就讀。 

十一、轉部後直升國中必要條件：在校日常生活表現優良，且智育成績達到中學校本部入學標準。 

十二、本申請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裁--------------剪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-小學雙語部轉校本部申請表 

學生姓名  目前就讀 
年級班別     年    班      號 

編號 
 

申請轉入 
學期年級 

111學年度_____年級校本部 電話  

轉班原因 
<請簡述 > 

 
手機  

家長 
簽名  導師

簽名  

申請資格  
檢附證明  
請   選  

□戶口名簿影本 

□外籍生繳交外僑居留證影本、護照影本及依親設籍臺北市之戶口名簿影本 

※以下欄位由收件初審人員填寫 110學年度已完成之段考成績(不含平時成績)均達 85分以上 

在校段考
成績初審 

國語 英語 數學 初審 
結果 □合格  □不合格 

   初審 
核章 

 
主任 

核章 
 

＊請於111年 5月 13日(星期五)放學前，送交申請表 申請資格證明文件 報名費500元 
送交至小學教務處(1樓) 02-27715859分機313。 


